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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公园命名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公园命名工作，依据《地名管理条

例》《城市公园管理办法》《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深圳经

济特区公园条例》《深圳市地名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公园命名和更名，

公园类型包括郊野公园、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和社区公园等。

法律、法规对自然公园的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公园命名应当遵循“一园一名、名实相符、简洁明

了、规范有序”的基本原则，并充分征求公众意见。

第四条 公园名称应当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专名在

前，通名在后。通名是指用来区分公园类别的字词。

第五条 公园通名命名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一）郊野公园应采用“郊野公园”作为通名；

（二）综合公园应当采用“公园”作为通名；

（三）专类公园应当结合公园特色确定其通名，包括“体

育公园”“动物园”“植物园”“人文遗址公园”“儿童公园/

儿童乐园”“沙滩公园”“纪念公园”“游乐公园”“雕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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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等；

（四）社区公园可采用“社区公园”“园”“口袋公园”

“街心公园”作为通名，优先采用“社区公园”作为通名。

公园通名定义及词库详见附表一，不同类型公园应按照词

库选取相应通名进行命名。

第六条 公园通名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与公园规模、功能、类型等属性相匹配；

（二）除派生地名外，不得重叠使用多个通名；

（三）通名用词不得违反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

第七条 公园专名命名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避免使用生僻字（除派生

地名外）；

（二）反映公园所在行政区域、片区以及内部自然地理实

体的特征，与公园所承担的改善生态、美化环境、休闲游憩、

健身娱乐、传承文化、保护资源、科普教育和应急避难等功能

相适应；

（三）尊重当地市民情感，体现当地地理、历史人文特征

和时代特征，增强地名的可识别性、文化性和时代性；

（四）寓意美好，含义明确、健康，体现特区精神和良好

价值观念；

（五）对位于深圳市历史风貌区、深圳市特色文化街区、

具有历史文化习俗的片区范围内，或靠近历史建筑、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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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公园，宜优先考虑派生利用老地名，延续和传承文化特

色；

（六）公园专名采词按照上述规则选择不超过两个词组，

不同类型公园采词方式可参考附表二。

第八条 公园专名命名不得有以下情形：

（一）使用有损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带有民

族歧视性的字词；

（二）使用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或可能产生其他社会不良影

响的字词；

（三）使用追求怪诞离奇、含义低级庸俗或带有封建色彩

的字词；

（四）使用易产生歧义或者导致公众混淆的字词；

（五）使用外国人名、地名，包括其汉字译写形式及读音

近似的字词；

（六）使用企业、单位、商业设施名称或国内外驰名商标

名称；

（七）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名称，或未经审批随意使

用人名；

（八）使用与公园功能不相关的行业领域专有词汇；

（九）使用通名词库（详见附表一）中的词汇作为专名；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公园专名有以下情形的，应对专名命名与公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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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属性、功能等是否相匹配进行论证：

（一）使用“中央、中华”等具有政治意义或政策属性的

词汇；

（二）使用“中国、广东、深圳、大湾区”等市级及以上

行政区域名称；

（三）使用“中心、人民、市民”等词汇。

第十条 涉及下述情况的公园应当按相应规则进行规范：

（一）同一公园存在多个名称的，按照本规则要求确定唯

一的公园名称，但经批准加挂牌子的除外；

（二）公园范围内的景区、景点或区段不得以“公园”为

通名；

（三）地理跨度过大、不便于地理方位指向的公园，可分

区段进行命名。

第十一条 公园名称应当保持相对稳定，确需更名应由管理

单位或城管、林业、水务等相关部门进行充分论证，开展社会

影响评估，并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的，公园名称应当更名：

（一）公园名称重名的；

（二）公园属性、类型等发生变更的；

（三）公园名称含有行政区划，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公园

名称须变更的；

（四）依照法律法规应当依法更名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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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的，公园名称可以更名：

（一）公园名称同音或者近音的；

（二）与主地名不一致的派生公园名称；

（三）容易引起歧义的公园名称；

（四）不同类型的公园专名重名的；

（五）其他可以依法更名的情形。

第十四条 因公园名称重名、同音或近音而更名时，应当优

先保留其中一处公园名称，更名公园名称可在专名前增加行政

区域或社区名称。一般按以下顺序确定保留的公园名称：

（一）保留命名较早、历史较久远的公园名称；

（二）保留社会知名度更高、影响力更大的公园名称；

（三）保留面积较大的公园名称；

（四）保留以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故里命名的公

园名称；

（五）保留空间区位更重要、使用人群更广的公园名称。

第十五条 因城市建设导致公园消失或公园更名，原公园名

称 5 年内不得用于其他公园命名。若在原公园位置上重建，可

以恢复使用原公园名称。

第十六条 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公园命名参照本规则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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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通名使用词库及定义
公园类型 通名词库 定义

郊野公园 郊野公园
位于城区近郊，为保护和利用自然山水地貌，维护生物多样性，为市民提供必要的

休闲游憩和户外科普教育的区域。

综合公园 公园
指为市域或一定区域市民服务，规模较大 、设施完善、 适合开展各类户外活动的

公园 。

专类公园

体育公园
指具有比较系统全面的体育运动及健身设施，供市民日常健身运动及休闲娱乐的公

园。

动物园
指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对野生动物进行科学研究和迁地保护，具有良好设施，供市民

观赏、普及和宣传保护教育的公园。

植物园 指进行引种培育与植物科学研究，并供观赏、游憩及开展科普活动的公园。

人文遗址公园
指有依托历史和文化资源，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文化、艺术教育和展示，有

一定设施，绿化环境较好的公园。

儿童公园/儿童

乐园

以少年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游戏、娱乐、体育活动及开展科普教育，有良好

安全保障，设施完善的公园。

沙滩公园
结合现状海岸、沙滩浴场，配置适量简易设施，以海滨休憩娱乐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

公园。

游乐公园 指具有大型游乐设施，单独设置，生态环境较好的公园。

纪念公园 指为颂扬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事件或纪念杰出的社会名人而建造的公园。

雕塑公园 雕塑公园是以展出雕塑艺术作品为主要内容的公园。

社区公园

社区公园、园
主要是指一定范围内为市民提供户外休憩、运动和观赏等活动空间，规模面积较

小、功能较为简单，便于周边居民就近游憩的公园。

口袋公园、街

心公园

占地面积在 10000 平方米以下，尺度较小但能够为周边居民提供有限游憩活动类型

的公园。

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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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专名使用词库建议

公园类型 专名用词范围建议 专名使用词库建议

郊野公园
1.区位属性

2.自然资源属性

郊野公园可优先选用公园内部的自然地

理实体派生名称，或结合特色动植物名

称、公园特色功能等词汇，并加冠行政

区位属性作为专名名称，整体不超过两

个词汇。

综合公园

1.区位属性

2.自然资源属性

3.特色属性

综合公园可优先选用公园内部的自然地

理实体派生名称，或结合历史文化、特

色景源、公园特色功能和主题等词汇，

可加冠行政区位属性作为专名名称，整

体不超过两个词汇。

如采用“零碳、儿童友好”等有具体建

设指引文件的特色主题须满足相应的建

设要求。

专类公园

1.区位属性

2.自然资源属性

3.特色属性

专类公园可优先选用公园内部的自然地

理实体派生名称，或结合历史文化、特

色景源、公园特色功能和主题等词汇，

可加冠行政区位属性作为专名名称，整

体不超过两个词汇。

如采用“零碳、儿童友好”等有具体建

设指引文件的特色主题须满足相应的建

设要求。

社区公园

1.区位属性

2.特色属性

3.自然资源属性

社区公园可在片区名、街道名、社区

名、周边道路名、特色地名、公园特色

功能和主题、公园内部的特色景源等词

汇中选择不超过两个词汇作为专名名

称；

如采用“零碳、儿童友好”等有具体建

设指引文件的特色主题须满足相应的建

设要求。

注：公园专名含有行政区划的，宜优先采用“深圳市、福田区”等行政区划全称表述，现状公园在非更名情况下沿用现有行

政区划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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